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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B7_A5_E6_97_B7_E5_c67_274600.htm 员工旷工，自然是违

反规定的行为。用人单位对员工进行一定的处罚也无可厚非

。但是，如果处罚过头了，那么违法的就是用人单位了。本

期案例提醒职场中人，国家法律对旷工的处罚有相应规定，

不是企业自己制定标准就能说了算的！ 案例回放 1999年2月

，陆某进入某厂成为该厂职工，并与单位签订了为期5年的劳

动合同。2000年3月，陆某与朋友外出办事，向单位请假7天

。但因为事情棘手，陆某没能在假期内解决。他擅自决定延

长假期，办完事后才回厂上班。此时，距他离开已经有18天

。 厂办公室认为，陆某超过假期11天，属无故旷工。根据本

厂规定“无故旷工满10天应予除名，并对旷工职工处以标准

工资15％罚款”，办公室认为应予陆某除名并处罚款；报厂

长同意后，正式作出决定。 陆某不服，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

会申诉。他认为自己延长假期事出有因，不该受到这么严厉

的处罚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作出裁决： 1、撤销该

厂作出的除名决定；2、维持对该职工进行罚款的决定；3、

陆某被除名后到仲裁裁决生效期间，厂方应补发陆某的工资

并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。 此外，还建议当地劳动和

社会保障局，对该厂制定的规章进行监督检查。 劳动和社会

保障局监察部门随即对该厂进行检查，给予警告并责令立即

纠正关于“职工旷工满10日即予除名”的规定。 案件分析 为

什么用人单位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办事反而是违法行为？而

旷工的员工反而申诉成功？问题就出在工厂自己制定的有关



对旷工职工的处罚规定。 根据我国《劳动法》第四条规定，

“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，保障劳动者享有

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。”用人单位有权制定厂规厂纪，

规范日常工作秩序和职工奖惩。但是，用人单位自己制定的

规章不能和国家的法律相违背。《劳动法》第八十九条就规

定，“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的

，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，责令改正；对劳动者造成损害

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”可见，制定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

的权利，但如果制定规章制度违反法律规定，则不仅无效，

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本案还涉及到职工奖惩问题。《企业

职工奖惩条例》（国发［1982］59号）第十六条规定：“对

职工罚款的金额由企业决定，一般不要超过本人月标准工资

的百分之二十。”第十八条规定：“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

工，经批评教育无效，连续旷工时间超过十五天，或者一年

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三十天，企业有权予以除名。” 根据

上述规定，该厂制定的职工旷工满10天就予以除名的规定违

法，由此导致陆某在仲裁处理期间，由于丧失劳动岗位造成

的工资等损失，应由厂方承担。但该厂关于对旷工职工处以

本人标准工资15％的罚款的规定，符合上述规定。 劳动争议

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及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责令该厂改正其

规章制度的决定，有相应的法律依据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